
在兒童生命的最初三年，真正發生的重要事件，不只有那些可以被看見的發展里程碑。翻

身、爬行、站立、行走、開口說話，令人欣喜若狂；然而，在這些外顯能力的背後，還有

一段更隱形、卻更深遠的內在建構悄悄發⽣。

兒童從被抱起、被餵養、被安撫開始，隨著動作能力的發展，逐漸邁入自己行走、自己選

擇、自己參與生活。這不僅是一段從依賴到自主的發展歷程，也是一段在與成人的關係中

發展自我的旅程。

許多人誤以為依戀與獨立是彼此對立的：好像依戀太深，兒童就不夠獨立；太早鼓勵獨

立，又可能失去安全感。然而，從兒童發展的角度來看，真正穩固的獨立，從來不是建立

在切斷關係之上，而是建立在足夠安全的關係之中。兒童在在被理解、被回應、被接納的

經驗裡，慢慢形成對世界的基本信任；也正因如此，他才有力量離開成人的懷抱，開始走

向世界。

若從中文字的角度來看，「依戀」二字本身便蘊含著深厚的智慧。「依」象徵著一個人趴在

另一個人的胸前，有依靠的意味，帶著身體上的靠近與支撐；「戀」象徵著絲線緊密纏繞，

有內在牽繫的意思，同時「戀」也帶著言與⼼，表⽰著語⾔的傳遞與情感連結。

因此，依戀不只是嬰幼兒對照顧者的需要而已，它更是一種透過身體接觸、語言傳遞與情

感回應所建立起來的生命連結。這種連結並不抽象，它發生在日常之中：在哭泣時被抱

起，在飢餓時被餵養，在換尿布、洗澡、哺乳與擁抱的每一個時刻，被成人告知即將發生

什麼事，這是一種溫柔⽽有尊嚴地照護模式。

Montanaro 博士曾提到，擁抱、哺乳與雙手照料，正是嬰兒早期情感紐帶形成的重要基
礎。這讓我們重新理解，照護並不只是滿足生理需求而已，更是一種情感傳遞。成人如何

抱兒童、如何對兒童說話、如何在照護中表達尊重，都在形塑兒童對自己身體的感受，也

在塑造他對人際關係最早的理解。

當兒童在一次次被回應中感受到「我是值得被照顧的、我是被理解的」，他內在最初的安全

感便開始形成。

從依戀到獨立：0–3歲⼈格建構的隱形旅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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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個有安全基地的兒童，他會更願意往外在世界探索。當他從躺著到翻身、從匍匐到爬

行、從扶站到行走，這些動作上的進展不只是肌肉控制的成熟，更代表他正在一點一滴地

建立「我能」的感覺。尤其是在五、六個月之後，兒童開始更為主動地接觸世界：伸手取

物、抓握食物、自己嘗試進食、參與日常活動。這些看似零碎的行為，其實正是自我建構

的重要材料。

在這裡，我們需要理解一個關鍵原則：環境支持⾏為，⾏為累積能⼒，能⼒形塑信念。

兒童不是先有抽象的自信，才願意去做；而是在可以行動的環境中反覆嘗試，才慢慢建構

出能力，並由能力的累積形成對自己的信念。當兒童有合手的小湯匙、能拿到的鞋子、適

合他身高的桌椅、可以參與的真實生活活動，他就比較可能發展出自己吃飯、自己穿脫、

自己收拾、自己幫忙的行為。這些行為重複之後，能力逐漸出現；能力穩定之後，兒童內

在便會形成一種深層信念：我可以，我是有力量的，我能成為⽣活的參與者。

這也提醒我們，許多成人眼中的「行為問題」，其實不一定是兒童本身的問題，而可能是環

境與成人的回應沒有預備好。當兒童想自己吃，卻總是被餵；想自己走，卻總是被抱；想

探索，卻總是被阻止，他內在原本用來建構能力的生命力量，就可能轉化成哭鬧、抗拒與

挫折。

因此，支持獨立，並不是要求兒童提早長大，也不是把兒童推離成人，而是讓環境與成人

的方式更適合他的發展。當兒童能在安全的關係裡嘗試，在適合的環境裡行動，在真實的

生活中參與，他便能循序漸進地從被照顧者，成為合作者，再慢慢成為一個能為生活做出

貢獻的人。

到了十八個月到三歲，兒童開始頻繁地說「不要」與「自己來」。這常常令成人感到挫折，

甚至以為兒童在挑戰權威。然而，從發展的角度來看，這並不只是單純的不配合，而是意

志正在形成，自我正在浮現。

兒童開始想區分「我」與「你」，也開始試著理解：我能不能決定？我能不能影響這個世

界？此時，成人若只把「不」視為反抗，就容易用壓制回應；但若能把它視為人格建構的

一部分，便會明⽩，兒童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強的控制，⽽是清楚、穩定、尊重的界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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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限並不是否定兒童的意志，而是幫助兒童把意志放在可以合作、可以與他人共處的秩序

之中。當成人能夠溫和而堅定地說：「你可以自己穿鞋，我會等你；但我們不能把鞋子丟向

別人。」兒童便在其中同時經驗到兩件事：我的意願被尊重，而世界也有需要共同遵守的界

限。

因此，從依戀到獨立，不是一條切斷關係的路，而是一條在關係在逐步成形的路。兒童先

透過回應式照護建立基本信任；再透過可行動的環境發展能力與自信；最後在被尊重的界

限中，學習進行選擇與負起責任。

這整個過程的核心，始終不是技巧，⽽是關係。

回應式照護之所以重要，正因為它不是一種短期方法，而是人類情感發展最根本的起點。

兒童在生命早期如何被抱、被看、被理解、被回應，會成為他理解世界、理解自己、理解

他人的底色。成人每一次穩定而有溫度的回應，都在對兒童說：你是重要的；你的感受有

意義；這個世界可以信任。

而一個曾被這樣對待的兒童，更有可能在未來成為一個既獨立，也能連結；既有能力，也

有溫度的人。

這正是0–3歲人格建構最深的意義：不是把兒童訓練成早熟的小大人，而是在關係中，幫
助一個⼈慢慢成為他⾃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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